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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舒茨在行动理论方面存在着一个关于现代行动者的基本假定。在舒茨看来，这个基

本假定与现代社会科学理所当然认定的( take it for granted) 确定性起点有关。舒茨的生活世界理

论在这一基本假设的前提下展开，并且成为舒茨对于社会科学何以可能之讨论的基础。继舒茨之

后，这一新流派在美国社会学科学化的背景下，继续主张社会学的道德责任与政治责任，主张研究

要重回生活世界之中的活生生的主体，反对形式主义的社会科学。对于这一思想史线索的研究，

可以帮助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建设过程中，对西方社会学方法论的最前沿进展有更深入

的理解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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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社会学，在西方社会学中最初是指阿尔弗雷德·舒茨( Alfred Schütz) 借助胡塞尔的现象学哲

学来探讨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中的意义问题［1］，并由此所开创的一种社会学流派。舒茨的后继者们如纳

坦森( Maurice Natanson) 、伯格( Peter Berger) 、勒克曼( Thomas Luckmann) 、奥尼尔( John O’Neill) 与格拉

特霍夫( Ｒichard Grathoff) 等人分别从各自的研究旨趣出发，进一步将其引向深入，成了一种在当今西方

社会学理论界十分重要，“充满活力并正在走向成熟的统一体的现象学”［2］278。
由于其特有的流亡者身份和哲学背景，舒茨的工作中有着对于普通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的生活世

界、主体性、自我认同和意义问题的切身细腻的把握。进而，舒茨将这一工作与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

反思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理论风格。舒茨的工作在现当代西方社会理论中影响巨大。在哈贝马

斯和卢曼等受过舒茨影响的社会理论家们之外，新一代现象学社会学家们，在西方学界被称为“探索者

与拓殖者”的一代。［2］他们通过各自取向不同的研究，在舒茨和古尔维奇的工作基础上，综合各种社会

理论传统，继承了舒茨的努力并有重大突破，尤其是在生活世界的理论方面。［3－5］

然而这一切都要以在舒茨那里所发展出来的生活世界理论为基础。舒茨的生活世界理论虽然影响

巨大，引用者众多，然而其内在的结构与预设，却鲜有人讨论。众所周知，舒茨通过现象学的途径来进入

社会理论，通过对于韦伯行动意义概念的再分析而发展出了自己的生活世界理论。所以本文将以此为

线索，从舒茨的行动理论来分析其生活世界理论的内在结构与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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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舒茨的行动理论: 生活世界理论的起点与核心载体

在舒茨的早期工作中，对于行动意义问题的讨论所借助的资源有两个。第一，意识哲学传统中对于

时间的理解，尤其以柏格森的生命流程哲学 ( Philosophie der Dauer) 与胡塞尔的超验现象学 ( transzen-
dentale Phnomenologie) 为主。对于舒茨来说，关于内在时间意识的讨论是这一思考领域的核心。用他

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意义的问题就是时间的问题。时间不是指外在可以被分割与测量的物理时间，亦非充满外在事件

流程的历史时间，而是指“内在的时间意识”，对自身生命流程( Dauer) 的意识，对体验者而言，他的体验

的意义乃是建构于此。只有在这种最深刻，藉由反省可及的体验层次———而这种层次只有在严谨的哲

学的自我反思( Selbstbesinnung) 当中才得以被揭示———“意义”( Sinn) 与“理解”( Verstehen) 现象的最终

根源才可以被显示。”［6］14

在这里，有两个基本的点相互关联在一起( articulated) : 一是将意义与意识哲学中对于内在时间意

识流的理解结合在一起; 一是认为，只有通过反省( reflection) 才能够理解意义与理解的现象———虽然对

反省在程度上有要求( “严格”) 但是依然是反省，亦即思考者通过反思可及的层面。这两点基本奠定了

舒茨日后对于生活世界之建构的出发点。
舒茨工作的第二个出发点是韦伯关于社会学的定义。在舒茨看来，韦伯所界定的理解社会学的任

务是“对社会行动进行诠释性的理解”，也就是一项“根据行动者所赋予的意义而关涉到他人的行为，而

且指向其过程的行动……所谓‘行动’应该是指，凡是被行动个体赋予主观意义的人类行为皆属之———
不论是外显的还是内隐的，不作为的或容忍默许的。”［6］17

从对于韦伯关于行动与意义的分析中，舒茨开始了他的社会学理论讨论。他发现，韦伯的社会行动

概念呈现出三个大的问题范围:

1． 什么是行动者赋予其行动以意义?

2． 对于自我而言，他我如何以有意义的方式被给予?

3． 自我如何理解他人的行为?

围绕着这三个大的问题范围，舒茨对于韦伯的行动理论提出批评: 首先，韦伯在讨论意义行为( Ver-
halten) 时，他所设想的实际上是理性行为( 尤其是目的理性) ; 其次，韦伯对于行为所做的分类，如目的

理性导向，价值理性导向，情绪与传统型的行为，在日常经验中固然站得住脚，不过，“行动的意义是一

回事，我们掌握意义的清晰程度是另外一回事”［6］19。所以需要对行动及其意义发生机制做进一步详细

的分析。
在舒茨看来，此处的关键之处在于，韦伯并没有在对于行动的讨论中引入时间的范畴。他以演算数

学公式和伐木这两个例子来加以讨论，韦伯所谓的“一个意义脉络就行动者看来，是其行为之所以有意

义的基础”意味着什么:

“首先，对我来说，它是我的行为之所以富有意义的基础，是我对一系列未来事件的期待，而这些期

待将经由我的行为而实现。一旦我以特定方式行为，便是以这项期待为导向。但是还有第二种意思，即

我有时谈到自己行动的意义基础时，实际上就是指我过去的经验，它们促使我展现出此刻这项行

为。”［6］30

这也就是舒茨著名的“为了”( in order to) 和“由于”( because of) 这两种行动动机之间的区别。舒茨

将时间的因素纳入对于意义范畴的考量，明确借用了胡塞尔从《观念》到《形式与超验逻辑》中的工作。
胡塞尔在其工作中明确指出了意义发生( Sinnesgenesis) 的实质，并且指出意向性的意义结构可以通过

时间的结构来加以分析，并且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加以讨论:

“一方面，‘静态’分析( statische Analyse) 是由意向对象的统整性所引导( 因而也是伴随着其作为意

向样态的指涉而由不清晰的被给予方式所引导) ，并追求清晰者; 而另一方面，发生的意向分析( genetis
cheIntentionalanalyse) 则是指向每个意识及其意向对象所在的整个具体脉络。”［6］39

舒茨进一步解释这两个方面，并由此得出他自己关于行动的两个方面的理解: 一方面是已完成静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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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观察的行动，这种行动的视角是将世界“视为完备、已形成且理所当然的。”［6］39另一方面的视角所

关注的则是“赋予意义之意识的意向作用”。在这一视角下，观察者“所面对的不再是一个已形成的完

备世界，而是一个只在自我的意识流中构成且不断重新构成的世界: 这不是一个已构成的世界，而是在

我的生命流程中构成，且不断在重新形构的世界: 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世界，而是一个在每个当下不断

生成变新、流逝甚或是反生成的世界。”［6］40

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舒茨明确区分了两种行动: 进行中的行动［作为产生已然行动( action) 之过

程］和已被构成的已然行动［作为透过行动被产生者( actum) ］。在这一对于行动之意义的考察中，三种

时间纬度开始显现出来: 历史、当下与未来。任何一种行动，都并不仅仅是行动，而是与行动者分别在这

三个方向上的过去之经验、当下之境域和未来之意向有直接的关系。在这一不断生成流逝的过程中，意

义无非就是:“对于自身体验的特定识向( Blickrichtung) 的一种标记，体验存在于我们不绝如缕的生命

流程当中，只有在反省的活动当中，特定体验从能从其它体验‘脱颖而出’，成为界限明确的体验。意义

可说就是我对自己生命流程的特别态度( besondere Attitüde) 。”［6］46

舒茨对于生命流程当中的意义之讨论，以他对于绵延的理解为基础。绵延意味着内在时间的不断

形成与消逝，持续不断地从一个当下到另一个当下。这一意识流基本是未经反省的。如彗星状不断出

现而又逐渐减弱的持存( Ｒetention) 使得我们对于体验的经历、流程以及种种变化等反省性特质的注视

成为可能。舒茨说，“有回顾性的目光，才有个别鲜明的体验。只有已完成的体验才是富有意义的体

验，正在被经历的体验则不然。因为意义无非就是意向性的成就，唯有在反省的目光下成就才是可见

的。相对于经历中的体验而言，意义的明确化必定是琐碎的，因为在这个领域之中所谓的‘意义’无非

是指‘注意力的专注’( aufmerkende Zuwendung) ，它只能用在已经经历的体验，而非正在经历中的体验

之上。”［6］46，63

如果进一步用胡塞尔的话来说，那就是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行动和记忆，自己的行动就具有何种意

义。不过，在我们的理解中，舒茨所理解的前现象的意识体验更像是海德格尔式的此在之在 ( Dasein，

being－in－the－world) 。这一判断的依据在于，舒茨在此预设了面对面的我群群体情境。而后者意味着

前者中的某一部分变形后的状态。所谓某一部分，是说总有一些“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事物———就只能

被‘经历’，而不能被‘思考’: 原则上就是无法被表达”的部分。［6］64

自我如何对待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经验便具有何种意义。所以在这里，意义不仅来自于过去，还来

自于当下的努力和态度。舒茨说得非常明白:“体验不能光凭被经历过，或者说它属于我的生命流程就

是有意义的。这种看法会减低生命流程内活生生体验与反省之间的张力，换言之，减低思想与生活间的

张力。而所有的意义讨论皆预设了这个张力。既然有意义性不属于所思的结构( noematische Struktur) ，

就是体验本身，也不单纯属于生命流程，则每一个注意自己生命流程的活动都相当于一束光，这束光照

亮了生命流程过去的若干个别片段，也圈住了它们: 如此一来它们被照亮了，我们也可以说它们是清楚

的。”［6］87

所以这是一种带有“观看”视角的社会理论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舒茨在接下来反复强调，这一观

看，乃是在世界之中的观看。这一世界，可以是一种稳定的、视为理所当然的、生活世界的状态。在这一

世界之中，人是可以感觉到自由的。只有在这一世界之中，才存在着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行动者。
这种行动者有着典型的内在时间意识的绵延特征。绵延的概念必然要求舒茨行动理论将行动之前

摄( projecting) 作为关键。这一前摄会以已然行动为筹划，需要被具体的行动所填充。以过去的“经验”
为基础的构想 /前摄，是具有未来完成时的时间特征。舒茨在此以泰瑞西亚斯( Tiresias) 为例来加以说

明这一点。泰瑞西亚斯只能以未来完成时的方式来加以预言。它所预言的，是“具有未来时间特性的

已经历之事，而不是未来的过程”［6］74。舒茨的这一理解解决了一个在他自己看来的大问题，即统整性

( unit) 的问题，因为这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既有的经验 /历史成了当下行动的模板和可能性。由此，这一

统整性的理解不仅解决了自我认同的问题，亦即昨日之我何以为今日之我，乃在于今日之我的行动会以

昨日沉淀下来的知识为基本的行动可能性，与此同时，这一统整性还对于我们理解舒茨的生活世界理论

有着重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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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舒茨在这一阶段的论著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舒茨在行动理论方面的一个基本假定: 关于现代行动

者的假定。在舒茨看来，这个基本的假定与现代社会科学理所当然认定的( take it for granted) 确定性起

点有关。
简言之，这一行动者，是一个清醒的成年人的理性的成熟的行动者。这一行动者可以自我赋予意

义，是一种意向性自我。意向性意味着，这一成年人有能力采取主动性的姿态来面对日常生活。用舒茨

本人的话来说，这一行动者是一种有行动能力的男性，具有在生活世界之中可以将大部分事情“重新再

做一次”的能力———这一行动能力意味着控制、稳定以及对未来和当下生活之意义的信心。
这一行动能力与信心来自于对基于手头库存知识( stock knowledge at hand) 的掌控。而手头的库存

知识主要表现在语言、符号与历史之间的关联方面。通常西方学界对于舒茨的批评在于去历史化。不

过在我们看来，舒茨关于生活世界的基本假定里，已经包含了知识、意义与历史之间的关联，因为只有如

此，这一生活世界才具备“重新再做一次”的可能性。尽管舒茨强调当下的情境与意向性; 而且在强调

明证性的同时强调生活世界的不透明性( 基于视域这个概念) ，但是这一不透明性并不能让我们满意，

因为舒茨对于知识的理解当中明显带有确证性的痕迹，尤其是当把意义问题与历史关联起来进行讨论

的时候。
基于上述关于行动理论的讨论，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来理解舒茨的生活世界理论的结构性特征了。

二、舒茨生活世界的结构性特征

舒茨的生活世界理论是基于意义结构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行动者以时间和空间为坐标轴，

首先按照在日常生活这个“最高现实”中意义距离的远近，在意义世界中形成从我群群体到“一般的概

化他人”的结构; 其次，在日常生活这一背景下，这一生活世界还可以分化为不同的“次级世界”，如工作

世界、文学世界，等等。
舒茨明确指出，在这一世界之中的行动者，是一个清醒的、理性的、成熟的成年人的形象。这既是他

的预设，也是现代科学的基本预设。生活世界是行动者的意义世界。对于这一成年人来说，世界有其自

身基于意义的结构性。这意味着该行动者具有历史，也具有稳定的经验。根据经验，行动者会以不同的

样态( Modifikationen) 来面对与掌控他人: 你( Thou) ，邻人( Mitmensch) ，同时代人，前人，后人; 而对于社

会所采取的则是客观意义脉络与他群取向。生活世界由此而得以建构。行动者会以不同的样态( Modi-
fikationen) 来面对他人。

对于这一行动者来说，在其最为重要的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意义世界里，我们可以发现，从舒茨的

分析中可以总结出如下几个特征。
首先，这一世界是一个有意义的世界，而其中的意义发生机制，就在于胡塞尔式的意向性，也就是

说，前述行动者的意义发生机制，是这一意义世界的基础:

“自我实际的当下状态‘正是光源’，它将光射向生命流程中那些已过去、已体验过的片段，不仅照

亮它们，并标示它们，使它们在流程中得以与其他体验区隔开来”［6］87。
不过，这一意义发生机制所表现出来的，则是日常生活中的自然态度以及主体间性的理所当然性。

也就是说，这一意义机制未必会被行动者所经常体会到———他可以只是理所当然地去做。日常生活中

的行动者不仅对于自己是这一态度，对于他人也是这一态度。一个人与他的同伴共同处在其自然的世

界之中，就已经预设了彼此之间沟通的可能性。这一点在胡塞尔那里表达得非常清楚:“我们与我们的

邻人相互理解并共同假定存在着一个客观的时空显示，一个我们本身也属于其中的，事实上存在着的周

围世界。”［7］93

与这一自然态度相对应的，是舒茨在悬置概念上与胡塞尔恰好相反的界定，舒茨的悬置是悬置对于

日常生活的怀疑。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生活世界的概念极为重要。原因在于，舒茨始终主张，对于一个

“世界”的任何观念都预设了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而这个预设意味着对于他我，你，和大家，同时代人

等的生活与关系。
其次，这一世界以时间为其机制，形成其内在的统一性。这一时间性是具有现代气质的意向性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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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是不断的绽出( ek－sistent) ，敞开，不过，这一向未来性必然要在每一个当下，带上在手的知识。历史

知识的在手要以已然行动为筹划，需要被具体的行动所填充。这一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的构想 /前
摄，是具有未来完成时的时间特征。而其核心则仍然是意向性。在这一过程之中，自我认同的建立基于

经验的统一性: 稳定的生活世界样态( 所有经验都可以归于我的知识图式中) 与巨细无遗的反思能力。
这一种“貌似自由”的状态，前提是舒茨的世界概念及其文本背景。这一世界有其自身的历史与传统，

有其自身的稳定性，并因而是任何一个普通人得以生活下去的自信心所在。
不过，在现代社会中，行动结构中的“当下”需要这一生活世界必须要面对社会。这一在涂尔干那

里被称之为自成一类之事实的现代社会，与胡塞尔的事实有着可以比观并照的意义。主体间性的问题

与生活世界的问题均在这一纬度上重新出现，行动的概念也由此进一步复杂化。这个对于个人来说明

亮的场，开始伴随着纬度的扩散而陷入不透明的境地，前述生活世界与意向性的自明性在实际上开始遭

遇其局限性。［8］

第三，这一意义世界的核心，正是共居于绵延之中的我群关系群体( We－relationship group) 。面对

面情境中的“时间与空间的直接性”［1］103，预设了“共同成长”的纯粹的我群关系。舒茨说，这种关系，

“是每一种接触他人的基本形式，它本身并非在面对面情境内被反省地掌握。它并非被观察到的，而是

被经历过的”［1］170。
我群群体如此重要，因为它是一种面对面的直接相处场景，在这一场景之中，“更为实质的是，你和

我拥有同样的环境……我们有着同一个未分化的，共同的环境，我们可以称之为‘我们的环境’。我们

的世界，并非我们当中任何一人的私人世界，而是我们的世界。这一共同的、主体间性的世界就在我们

面前。只有从这一面对面的关系中，从这一我们之中的共同的、活生生的关于世界的经验之中，主体间

性的世界才得以被构成”［1］171。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在主体形成之前的状态，正是由于这一状态，我们彼

此成为彼此的实质与必然组成部分。这一状态或许可以进行结构性的分析，然而舒茨的工作到此为止，

并未再进一步的深入。这也正是现象学社会学流派的后继者们在其工作中加以推进的地方。
在思想史的线索中，我们或许会在这里发现从本雅明到哈贝马斯之研究的影子。伴随着现象学社

会学在后来日益融入精神分析传统的视角，对于该生活世界及其行动者的假定也开始发生转变。上述

那个清醒成熟理性的成年人行动者的形象，也因此而得到了重新地讨论与考量。这个行动者带着富有

意义的历史生活在每一个当下。而对于这一历史的理解，当然不能仅仅局限于意识哲学的范畴之中，正

如舒茨本人在给古尔维奇的信中所说，“我们并非意识的领域，而毋宁是不断地在经历着全部的复杂情

结的存在”［1］402。

三、舒茨生活世界理论的基本内在问题

现象学社会学在舒茨这里曾被批评缺乏“对具体的社会文化现实的实质性历史分析”［9］35。不过从

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于行动过程中的历史性、经验与意义的强调恰恰是其生活世界理论的核

心预设。在舒茨之后，其思想中批判性和经验性的方面，也被现象学社会学这一流派所重视和继承，并

成为它的主要理论特征之一。［10］所以我们认为，这并非舒茨理论内在的矛盾。在本文看来，在这一生活

世界理论的内在逻辑中，最为核心的矛盾在于舒茨两个思想来源之间的矛盾: 胡塞尔与柏格森之不同。
舒茨在文本中并未直接表达这一点。但是既然舒茨本人明确提出，他的思想来源在于胡塞尔与柏格森，

那么他就无法摆脱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在他自己的文本上的内在冲突: 对于生命与意识的理解

有着内在的冲突性。也就是说，一方面，舒茨对于绵延的理解明显受到了柏格森的影响; 另一方面，舒茨

又吊诡地将其限制在了意识哲学的范畴之中，而并没有在所谓“生命现象学”的范畴中来理解行动者的

意义。
不过，通过上述对于舒茨的意义概念进行的详细分析，我们发现，一个成年人的状态，并非是自明的

和绝对的，而是带着历史( stock of knowledge at hand) 和未来的不透明性共同存在的。此外，在舒茨这

里，现代社会的任何一种行动者的形象都是多重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对于行动之意义的讨论，必须发生

改变。意味着存在一些与我们“看到的”东西不一样的东西，同时与现象存在。亦即: 超出于( 意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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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力量要纳入对于意义问题的讨论。如此，我们对于经典社会理论中的许多核心命题，诸如自我保

全、焦虑、压抑、良知、契约，等等，都要纳入到一个更为广泛的意义发生机制中来讨论。
我们发现，在这里的时间概念，不同于舒茨的内在时间意识的概念( 绵延) ; 而是将过去 /历史与未

来同时拉到了当下: 行动同时既是一种［历史之］循环，又是一种预言之实现［接近泰瑞西亚斯的状态］。
行动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开创性; 更为重要的是: 其开创性同时包含着历史的重复与作为爱欲之世界的自

我命运的展开———生活 /世界即无意识。
所以，正如在约翰·奥尼尔那里所作出的发展一样，意义问题变为了爱欲与压抑的问题，而时间则

被转化为政治历史。我们试图表明，行动者( 成年人) 的生活世界并不是一个纯粹理性的世界，而是一

个充满了神话、基本信任、巫术和种种非理性状态的世界。理性固然在其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不过理

性这个概念的讲法，从来都意味着与非理性的共在，正如意识这一概念意味着与潜意识或非意识共在。

四、生活世界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舒茨在后期着重考察了生活世界的符号结构与关联结构，不过，对于生活世界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还是要看在舒茨之后的社会学思想史的进展。
就社会学而言，在舒茨之后的社会学家们对于日常生活与生活世界的理解，有了更为复杂的进展。

这其中为我们所熟知的，包括从加芬克尔、戈夫曼到哈贝马斯和布迪厄等人的工作。哈贝马斯与吉登斯

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过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以上这些人的研究都开始重视所谓视为理所当然

的、被常人将“对于日常生活的疑问”括号化( bracket out) 亦即悬置了的状态。如吉登斯所总结的，“自

然态度把 有 关 我 们 自 身，他 人 和 客 体 世 界 的 种 种 问 题 置 而 不 论，把 这 些 问 题 看 成 是 理 所 当 然

的……”［11］40就此而言，现象学社会学确实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理论思考的内在纬度之一。
在现象学社会学的传统中，在舒茨之后，新一代的思想家们也对于生活世界有了新的理解和阐释。

这其中包括纳坦森( Maurice Natanson) 、伯格( Peter Berger) 、勒克曼( Thomas Luckmann) 、奥尼尔( John
O’Neill) 与格拉特霍夫( Ｒichard Grathoff) 等人的工作。总的来看，这些人的工作都是在舒茨的基础之

上，又分别接纳了其他现代思想传统的影响。这些学者的工作都比较分散，但是大致来说，纳坦森受到

了来自于存在主义的影响，并将自己归于存在现象学( 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 的传统之中; 勒克曼所

用力的领域则在于以哲学人类学来进入现象学社会学; 奥尼尔( O’Neill) 则从梅洛·庞蒂的工作出发，

尤其是通过身体理论的工作，将精神分析与现象学社会学的传统结合在一起。在 2000 年之后，这一流

派的研究日趋成熟和深化。以弗格森( Harvie Ferguson) 的《现象学社会学》为代表的研究，在重新理解

经典社会学与经典现象学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了二者之间在现代性意义上的亲缘关系。弗格森发现，现

象学和社会学的出现，本身都是极具社会学意义的现象，并由此提出了现象学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全新的

方向和领域: 现象学与社会学不再被视为两种不同种类的学科体系和思考范畴，而开始被“内在地”视

为“对现代经验多方论述的两种面向”［12］。弗格森的这一视角并非他的独创。约翰·奥尼尔( John O’
Neill) 以同样类似的研究视角，在 2011 年出版的著作《灵魂的家庭经济学: 弗洛伊德五案例研究》中，重

新解读了精神分析传统之中弗洛伊德的经典作品。奥尼尔首先将弗洛伊德的经典工作解读为在西方文

明传统之中的社会理论工作，进而，他同时将这一工作解读为一种极具现象学气质的对于现代人之存在

境域的考察———这更像是一种描述现象学的工作。
在他的身体社会学中，奥尼尔将弗洛伊德—梅洛·庞蒂这一支的思想脉络与现象学的传统结合起

来，以身体理论为基础，通过对于沟通性身体( communitive body) 的研究推进了我们对于生活世界的理

解。舒茨所谓居于生活世界之中心的身体，与我们的生活世界以及主体间性这样的问题有何关系? 奥

尼尔通过研究“拟人论”( anthroupomorphism) 的历史，或者说是人变为人的历史，来揭示开放性的身体

逻辑丛( body－logics) 。并以此出发来讨论了生活世界与主体间性的问题。总体来说，这仍然属于海德

格尔式讨论，只不过以具身化的形式，表达了与意义世界共存的状态而已。也就是说，现当代对于行动

的意义与生活世界的理解都在这一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越来越以一种整体的方式来加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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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于中国学界的借鉴意义

现象学社会学在中国大陆的研究，受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现象学热潮的影响。杨善华以现象

学社会学的方法开展的经验研究，已经开始关注普通行动者的日常经验。［13］吕炳强将现象学社会学置

于更为宽泛的思想史领域中进行讨论，明确提出了舒茨对于社会学核心概念“社会行动”的重要贡献，

并尝试从现象学到社会学之间诸种“建构”的“相对位置”基础上，讨论了理论社会学的可能性及其发展

前景。［14］

吕炳强提出现象学社会学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的终结。［14］我们并不赞成这一判断。因为除了上述

新流派的发展之外，其视角和研究对于中国社会当前的现实研究也具有相应的价值和意义。在当前，伴

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基层社会的社会结构与普通民众的自我认同与意义诉求也都发生了剧烈变

迁。大量流动性人口的出现，标志着传统农民的生活世界和意义关联系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理

解基层大众的生存情境、主体性与自我认同的变化方面，舒茨及其之后的现象学社会学流派对于现代性

及主体经验的考察，会帮助我们以更加深入的方式和在更丰富的理论层面，充分理解转型期基层社会的

意义问题和现代性经验。
从国内社会学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现象学社会学这一流派一直都有着对于现当代社会科学方法

论的深刻理解和反思。通过对于生活世界的持续关注，舒茨曾为西方社会学的方法论注入了新的洞察

力，并带来了北美解释社会学的重大转向。［9］继舒茨之后，这一新流派在美国社会学科学化的背景下，

继续主张社会学的道德责任与政治责任，主张研究要重回生活世界之中的活生生的主体，反对形式主义

虚无化的社会科学。［11］对于这一思想史线索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建设过程

中，对西方社会学方法论的最前沿进展有更深入的理解和反思。
［参 考 文 献］

［1］ Schutz Alfred．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M］． George Walsh，Frederick Lehnert，Trans． London: Heine-
mann Educational Books，1967．

［2］ Vaitkus S． Phenomenology and Social Theory［M］/ / Turner Bryan S．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Theory． Hobo-
ken: John Wiley ＆ Sons，1999．

［3］ Luckmann T． Life－World and Social Ｒealities［M］． London: Heinemann Books，1983．
［4］ O’Neill J． Five Bodies: Ｒe－figuring Ｒelationship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1985．
［5］ O’Neill J． The Domestic Economy of the Soul: Freud’s Five Case Studies［M］． London: Sage，2011．
［6］ ［奥地利］舒茨·阿尔弗雷德．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M］．游淙祺，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2．
［7］ ［德］胡塞尔·埃德蒙德．纯粹现象学通论［M］．李幼蒸，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6．
［8］ Schutz Alfred，Luckmann Thomas． The Structures of the Life－World［M］． Ｒichard M． Zaner，Tristram Engelhardt． Jr，

trans． Evanston: Northwesten University Press，1973．
［9］ 李猛．舒茨和他的现象学社会学［C］．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0］ O’Neill J． Making Sense Together［M］． New York: Harper and Ｒow，1974．
［11］ ［英］吉登斯·安东尼．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 赵旭东，方文，王铭铭，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12］ Ferguson Harvie． 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 Insight and Experience in Modern Society［M］． London: Sage，2006．
［13］ 杨善华．感知与洞察: 实践中的现象学社会学［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14］ 吕炳强．现象学在社会学里的百年沧桑［J］．社会学研究，2008，( 1) : 27－52．

〔责任编辑: 巨慧慧〕

·931·


